
厦门市财政局文件

厦财建[2011]53 号

厦门市财政局关于调整我市财政性投融资项目建设

单位管理费计取标准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适应我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、财政投融资项目涉及领域和

类别不断扩大、项目建设标准和施工难度不断提高的实际需要，

决定适当提高我市财政性投融资项目建设单位管理费计取标准，

增加取费建设项目类别，统一取费方法和标准，进一步加强对建

设单位管理费计取的管理与监督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计取对象

财政性投融资项目建设单位管理费的计取对象为业主单位或

代建单位。代建单位计取 80%的建设单位管理费用，业主单位计

取 20%的建设单位管理费用，如建设管理工作均由代建单位独立

完成，由业主单位出具证明后，代建单位可计取 100%的建设单

位管理费。

实行投资总额包干责任制的建设项目不再计取建设单位管理

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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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计取基数和标准

财政投融资项目（含安置房、保障性住宅小区建设项目）的

建筑安装费用、勘察设计费、设备购置费等决算数为建设单位管

理费的计取基数。

(一)建筑安装部分计取标准分别是：

1、多层建设项目及所属公建配套为 3%。

2、高层建设项目及所属公建配套、厂房建设项目及所属公建

配套实行分段计取：3000 万元及以下部分为 3%；3000 万元以上

至 5000 万元（含 5000 万元）部分为 2.5%；5000 万元以上部分

为 2%。

3、基本市政基础设施项目，具体包括：市政道路、一般桥梁、

市政公用管线工程（给排水、电力、电信、有线、燃气、交通信

号等）、水运（清淤及吹填造地除外）、园林绿化工程，管理费

实行分段计取：5000 万元及以下部分为 2.2%；5000 万元以上至

10000万元（含10000万元）部分为1.8%；10000万元以上至50000

万元（含 50000 万元）部分为 1.2%；50000 万元以上部分为 1%。

4、清淤及吹填造地管理费实行分段计取：30000 万元及以下

部分为 1%；30000 万元以上至 80000 万元（含 80000 万元）部分

为 0.8%； 80000 万元以上部分为 0.4%。

5、大型桥梁（总长为 100 米以上、且单跨>30 米的桥梁）、

隧道项目，管理费实行分段计取：5000 万元及以下部分为 2.4%；

5000 万元以上至 10000 万元（含 10000 万元）部分为 2%；10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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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元以上至 50000 万元（含 50000 万元）部分为 1.6%；50000 万

元以上至 200000 万元（含 200000 万元）部分为 1.2%；200000

万元以上部分为 0.8%。

6、重特大型项目（投资 50 亿元以上，如轻轨项目等）采取

一事一议形式，由建设单位提供测算资料，财政部门审核后报市

政府批准。

（二）勘察设计及设备购置按实际发生费用的 1%计取。

三、开支范围

财政投融资项目建设单位管理费的开支范围为：工作人员工

资、工资附加费、劳保支出、办公费、差旅交通费、劳动保护费、

工具用具使用费、固定资产使用费、零星固定资产购置费、招募

生产工人费、技术图书资料费、咨询论证费、考察费、业务招待

费、印花税、开工典礼费和其他立项报建及招标过程所发生费用。

由市分管领导参加的项目建设开工典礼费用按 15 万元包干

使用，由市主要领导参加的项目建设开工典礼费用按 20 万元包

干使用。包干限额内开工典礼费70%部分直接列入建设项目成本，

30%部分由建设单位承担。超过包干限额的开工典礼费由建设单

位自行承担。包干限额内由建设单位承担的 30%部分开工典礼费

和超过包干限额的开工典礼费可在建设单位管理费中列支。

建设单位应严格据实编列建设单位管理费，建设单位为行政

事业单位的不得将应在部门预算中开支的有关费用列入建设单

位管理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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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列支渠道

财政投融资项目建设单位管理费据实列入建设项目成本。

五、资金拨付

在项目办理竣工财务决算之前，财政拨付的建设单位管理费

原则上不超过该项目建设单位管理费总额的 60%；支付的代建费

原则上也不超过代建费总额的 60%。余下部分待工程竣工财务决

算后清算。

建设单位对于新完工的建设项目，必须在项目工程竣工验收

通过后，按照《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市级财政性投融

资建设项目工程竣工财务决算的通知》（厦府〔2007〕432 号）、

《厦门市财政性投融资建设项目工程竣工财务决算审核审批管

理暂行办法》（厦财基〔2002〕41 号）及相关补充规定，提供

完整齐全的竣工财务决算资料上报厦门市财政审核中心审核，厦

门市财政审核中心在规定的时间内出具项目审核结论书报厦门

市财政局审定后批复。

建设单位逾期未按规定上报市财政审核中心审核的，逐月扣

减所有建设单位管理费的 10%，直至预留的 40%建设单位管理

费扣完为止。重大项目或特殊工程及特殊原因无法按时上报审

核的需报市财政审核中心批准，按批准的时间顺延上报。如建设

项目竣工后概算内所含征地拆迁项目未能按时决算的，建设

单位也应在规定时间内将除征地拆迁项目以外的完整齐全

的竣工财务决算资料上报，否则视同逾期未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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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核算要求

建设单位属行政事业性质的，严格按照行政事业单位财政财

务会计规定进行核算管理，按月填报相应的财务会计报表和基建

财务报表，年终编报财务决算报表。

建设单位属企业性质的，所计取的建设单位管理费并入企业

经营收入，并按相应的行业财务会计制度进行核算管理。

七、监督检查

财政部门和单位主管部门应加强对建设单位财务的管理和监

督，对管理费计取和使用进行专项决算和考核，不得挪用，超支

不补。

八、附则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建设项目所有未完工程量（含已

签订代建合同）计取的管理费一律按本规定进行调整。已签订代

建合同的片区平衡项目，已完工程量的管理费按《关于印发财政

性投融资项目建设单位管理费计取规定的通知》（厦财基〔1997〕

1 号）文中“小区成片开发项目为 3%”标准计取，未签订代建合

同的片区平衡项目一律执行新计取标准，取消“小区成片开发项

目”计取标准。

《关于印发财政性投融资项目建设单位管理费计取规定的通

知》（厦财基〔1997〕1 号）、《关于厦门市财政性投融资项目

建设单位管理费计取规定的补充通知》（厦财基〔2002〕39 号）

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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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通知由厦门市财政局负责解释。

厦门市财政局

二〇一一年十月八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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